国家记录类型：[footnoteRef:1]#ABSCH-IRCC [1: 国家记录所含信息通常为缔约方在《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下的部分义务要求报告的信息，因此国家记录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发布之前，必须经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发布机构验证。‑‑通过此常用格式提交的信息将在以下地址提供：https://absch.cbd.int/search/national-records/IRCC。] 

构成国际认可合规证书(IRCC)的许可证或同等文件
标有星号的字段为必填字段。如果不提供这些字段的信息，可能会导致无法向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许可或同等文件，从而无法构成国际公认合规证书。不填写非必填字段，也可构成国际公认合规证书。信息可用六种联合国官方语文之一提交。
引言
需要事先知情同意的缔约方应提供获取时签发的许可证或同等证照，作为事先知情同意决定和设立共同商定条件的证据（第6条第3(e)款）。此等信息应按照该议定书第14条第2(c)款向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 
第17条第2款规定，按照第6条第3(e)款签发的并向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的许可证或同等证照，应被视为国际公认合规证书。 
第17条第3款进一步规定，该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应作为按照提供事先知情同意的缔约方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家立法或法规要求，所涉遗传资源已按事先知情同意获取并已设立共同商定的条件的证据。
 第17条第4款规定，该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如果这些信息不是保密信息）：
(a) 签发机构；
(b) 签发日期；
(c) 提供者；
(d) 证书的唯一识别码；
(e) 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个人或实体；
(f) 证书涉及的主题或遗传资源；
(g) 对设立共同商定条件的确认；
(h) 对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确认；以及
(i) 商业和/或非商业用途。
缔约方应根据上述信息填写该表。  至少应根据国家层面签发的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所含信息填写必填字段。如果需要填入必填字段的信息为保密信息，则该字段可标记为保密。缔约方还可决定添加其他信息，包括该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副本。 
一旦此等信息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发布，随即签发/生成国际公认合规证书。之后，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将通过电子方式将该国际公认证书的抄送副本发送至：
(a) 国家联络点和该国负责签发该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一个或多个国家主管部门； 
(b) 提供者（如果此信息不是保密信息）；以及
(c) 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个人或实体（如果此信息不是保密信息）。
该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在监控和提高价值链各阶段（研究、开发、创新、预商业化或商业化）遗传资源利用的透明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请注意，提交给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的所有信息都将被公开，因此不应提交机密信息。提醒发布机构，他们负责确保遵守所有保密要求。 
	一般信息

	1. *修正意图：这是新记录，还是对现有国际公认合规证书记录（IRCC）的修改：

	
|_|新记录：提交用于颁发新国际公认合规证书的信息。

或者

|_| 对现有记录的更新：提交用于修改现有国际公认合规证书的信息。
└请提供现有记录的链接<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请说明修改的意图： 
|_| 更新：正在提交信息来替换以前颁发的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将出具新证书，旧证书将不再有效）：

或者

|_|撤销：现有的许可证或同等文件将被撤销，而原有的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将不再有效：
以及
概要说明更新记录的原因*： <文字输入>

	2. *国家：
	<国家名称>

	3. 与本许可证相关的其他国际认可合格证书的参考编号：[footnoteRef:2] [2: 有时，许可证可能与其他以前颁发的许可证有关，例如与获取土壤样本的许可证相关。取决于共同商定条件，有些国家有可能决定就后来从所取土壤样本中查明的遗传资源颁发特定的许可证。鉴于这类情况，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推出了将不同国际公认合规证书链接起来的功能。通过此机制联系起来的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将一起显示，从而便于跟踪国际公认合规证书。] 

	<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签发机构

	4. *负责发放本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国家主管部门：
	请输入包含此信息的信息交换所记录号，或者如尚未登记，则附加一份“联系方式”常用格式：[footnoteRef:3]<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3:  所有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常用格式均可在以下地址获得：http://absch.cbd.int/help。] 


	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详细信息

	5. *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参考编号：[footnoteRef:4]  [4: 此字段还将显示此记录的标题 ] 

	<文字输入>

	6. 其他国家参照或标识符：[footnoteRef:5] [5: 请描述可能有助于用户搜索和检索关于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任何国家识别符。] 

	<文字输入>

	7. *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颁发日期：[footnoteRef:6] [6:  这字段是指国家许可证的颁发日期。此信息为必填信息，对于确保用户在利用此许可证所涵盖的遗传资源的权利方面的法律确定性至关重要。] 

	<YYYY-MM-DD>

	8. 许可证或同等证照的到期日期：[footnoteRef:7]   [7:  在许可证到期前的两个月，会给国家主管部门发一封电子邮件，提醒国际公认合规证书的到期日。许可证到期日后，基于该信息构成的国际公认合规证书将被标记为过期。] 

	<YYYY-MM-DD>

	事先知情同意书（PIC）资料

	9. *提供者：[footnoteRef:8] [8: 请提供有权根据国内法律批准获取遗传资源的个人或实体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如信息被标注为机密，则该提供者将无法无条件获得国际公认合规证书或检查点已发布公报。如果该人或实体已经在信息交换所登记，请提供适当的记录编号。或者，请下载并填写联系方式表。所有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常用格式均可在以下地址获得：http://absch.cbd.int/help。] 

	请输入包含此信息的信息交换所记录号，或者如尚未登记，则附加一份“联系方式”常用格式  
<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或者
|_|这些资料属于机密信息 

	10. *确认已获得或获授事先知情同意书（PIC）：[footnoteRef:9]   [9: 如果未获得或未获授事先知情同意书，则此记录不能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内公布，因此不能发布国际公认合规证书。] 

	|_| 是	


	11. 有关事先知情同意书（PIC）的补充信息：[footnoteRef:10] [10:  如适用，请提供有关事先知情同意书（PIC）的补充信息。可通过链接或附件提供详细信息。] 


	<文字输入>
和/或<网址和网站名称>
[bookmark: Text18]和/或<附件>

	12. *获授事先知情同意（PIC）的个人或实体：[footnoteRef:11] [11: 请提供获授事先知情同意的个人或实体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如信息被标注为机密，则该人将无法无条件获得国际公认合规证书或检查点已发布公报。如果该人或实体已经在信息交换所登记，请提供适当的记录编号。或者，请下载并填写联系方式表。使用常用格式：第 1 类参考记录（联系方式）。所有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常用格式均可在以下地址获得：http://absch.cbd.int/help。] 

	请输入包含此信息的信息交换所记录号，或者如尚未登记，则附加一份“联系方式”常用格式：<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或者
|_|这些资料属于机密信息

	共同商定条件（MAT）信息

	13. *确认共同商定条件（MAT）已确立：[footnoteRef:12] [12: 如果未确立共同商定条件（MAT），则不能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中公布此记录，因而不能发布国际公认合规证书。] 

	|_| 是	


	14. 关于共同商定条件（MAT）信息的补充信息 - 信息：[footnoteRef:13] [13: 如适用，请提供有关共同商定条件的任何信息。例如，这可能包括有关获取条件和惠益分享条件的信息以及共同商定条件所含的其他相关信息。可通过附件提供详细信息。] 

	<文字输入>
和/或<网址和网站名称>
和/或<附件>

	主题或遗传资源

	15. *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所涵盖的主题或遗传资源：[footnoteRef:14] [14: 请说明许可证所涵盖的主题或遗传资源。这可包括任何分类级别（可带分类学名）的生物群。还可包括收集材料的地点。也可以通过提及已确定档案或收藏所载的证据标本或者实地现场说明来查明遗传资源。 ] 

	<文字输入>
或者
|_|这些资料属于机密信息

	16. 补充主题或遗传资源信息[footnoteRef:15]： [15:   详细说明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所涵盖的主题或遗传资源可提升法律确定性。] 

	|_|样本数据：
<指向适当设施中所存证据标本的链接>
和/或
|_|分类学： 
<指向外部数据库（例如 GBIF、生命目录）中记录的链接>
和/或
|_| 地理坐标：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footnoteRef:16] [16:  限于 .geojson 文件（http://www.geojson.org/）] 


	17. 描述证书所涵盖主题或遗传资源的关键词：[footnoteRef:17] [17:  收集这些信息对于促进在各记录间进行统一搜索很重要。请选择有助于描述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所涵盖主题或遗传资源的所有相关关键词
植物，微生物 ] 

	|_|各类遗传资源
|_| 植物[footnoteRef:18] [18:  这包括藻类。] 

|_| 动物
|_| 微生物[footnoteRef:19] [19:  这可能包括古细菌、细菌、真菌、染色质、色藻界和病毒等。] 

|_| 真菌
|_| 驯化物种和/或栽培物种 
|_| 野生物种
|_| 获取遗传资源的所有地区
             |_| 原地 
          |_| 农业区
          |_| 森林
          |_| 内陆水域 
          |_| 干旱和半湿润地区
          |_| 海洋和沿海地区
          |_| 山区
          |_| 保护区 
          |_| 岛屿
             |_| 迁地 
                       |_| 土壤或/和水样本
|_| 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
|_| 其他<文字输入>*

	关于遗传资源利用的信息[footnoteRef:20] [20:  本国际公认合规证书部分所含的信息旨在让任何人员都能验证研究、开发、创新、商业化前和商业化等任何阶段对遗传资源的使用均符合事先知情同意书和共同商定条件的使用条件。] 


	18. *说明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是否涵盖商业和/或非商业用途： 
	|_|商业用途  
和/或
|_|非商业用途
或者 
|_| 这些资料属于机密信息

	19. 关于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所涵盖的指定用途或使用限制的补充信息：[footnoteRef:21] [21: 仅就指定用途（例如医疗用途）批准获取；或相反，就多种用途批准获取，但设有特定的具体限制（例如仅限于获取知识产权）。如果适用，请补充说明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涵盖的具体用途或使用限制。] 

	<文字输入>


	20. 第三方转让条件：[footnoteRef:22]  [22: 如果许可证或同等证照就转让给第三方确立了条件或限制，则其将有助于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此类信息，以监测对遗传资源的利用并加强法律确定性。 ] 

	<文字输入>


	文件

	21. 许可证或同等证照或其他相关公开获取文件的副本：[footnoteRef:23] [23: 如果需要，请使用此字段上传许可证、同等证照或其他相关文件的副本，或者提供其在国家网站上副本的链接。包括对链接或附件的简短说明。请注意，这些信息将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公开，因此不应包含机密信息，也不应包含指向机密信息的链接。] 

	<网址和网站名称>
和/或 <附件>
简要描述：<文字输入>

	更多信息

	22. 任何其它相关信息[footnoteRef:24] [24:  请在此处提供记录中其它位置未能提到的任何其它相关信息。] 


	<文字输入>
和/或<网址和网站名称>
和/或 <附件>

	23. 注意：[footnoteRef:25] [25: “备注”字段用于填写您的个人注释或评论，在查看记录时将被隐藏。此字段不适用于保密信息。] 

	<文字输入>





	记录验证（仅适用离线材料提交）

	*国家：
	<国家名称>

	*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发布机构的名称
	<文字输入>

	*日期：
	<YYYY-MM-DD>

	我特此确认上述信息正确无误，并同意由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收录。‑

	*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发布机构的签名：
	

	提交地址：
应填写本表，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secretariat@cbd.int 
或者
· 传真至 +1 514 288-6588；或者
· 邮寄至：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413 rue Saint-Jacques, suite 800
Montreal, Québec, H2Y 1N9
Canada（加拿大）





